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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消息與代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.3.28
1. 歡迎第一次來到教會的新朋友，會後可以多留步讓我們在主的愛中更多認識彼此。

2. 本週(3/28)起主日崇拜已改為上午十點聚會。

3. 教會每週三pm2:30有小撒兒童團契，歡迎邀請家中或鄰舍兒童參加！
4. 嘉基4/3早上9:00於民雄榮光堂舉辦「生命1＋1」（從滿福寶到新生命）的門徒成長分享聚會，可打嘉基2765041分機8700報名。
5. 有需要作祝福與醫治禱告的兄姐，聚會後可找傳道與師母禱告。
6. 請繼續為江媽媽(張沉姐妹)、蘇媽媽(蔡閃姊妹)、陳媽媽(謝彩秀姊妹)、陳伯伯(金榜弟兄)、柯福桐伯伯、蘇羅圓女士、江媽媽兒子江漳馨先生、黃俊德弟兄父親及謝美如小姐的身心靈得醫治代禱。
7. 為江媽媽的媳婦倩如姐打算更多陪伴兒子的後續安排代禱。

8. 請繼續為謝世櫻、家芸、美芍、美如謝家姊妹及祝福，願她們更認識神，經歷神的平安、慈愛和大能。也請繼續為林淑遠小姐有渴慕真理的心能認識真神祝福。
9. 求主祝福蕭老師、葉先生、呂小姐、蔡先生、藍小姐、柯伯伯與其媳婦及教會會友未信主家人的家庭、身體與工作，並能認識神的救恩。
10. 每週一師母會至潔心班上上品格課程，求神祝福師母及課程能得老師、家長及同學喜愛，並藉此課程祝福孩子們與其家庭！
11. 請為黃俊德弟兄妹妹黃意如小姐及楊映姍、陳又華、林玞仙小姐代禱，為她們有渴慕神的心及後續的關懷與跟進代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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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建立家庭祭壇，使家成為教會」    週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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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日崇拜
	每主日上午10:00
	牧者
	蕭富山傳道0915381080

	豐盛團契
	每週四上午10:00
	
	蔡寶川師母0918787006

	琴與爐
	每週三～五上午8:00
	國度禱告
	每週二上午8:00（榮光堂）

	生命讀經
	
	小撒團契
	每週三下午2:30

	教會地址
	600嘉義市國揚五街25號
	電話
	05-2318225

	教會網址
	homechurch.do4jesus.org
	電郵
	homechurch@do4jesus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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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主日信息】
主題：寶血與救恩
聖經：出12:1-14        講員：蔡寶川師母
大綱：
· 逾越節的意義(出12:1-14)
神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奴役和轄制
※ 無酵節的意義(出12:15-20、腓2:15-16、西1:13-14) 
   無酵代表沒有罪，神不但要赦免我們的罪，還要救我們脫離罪的權勢。離開埃及地（受捆綁、受痛苦之地）進入迦南地（豐富安息之地）
※ 耶穌的受難(太26:17-19、26-28、路22:39-44)
   被戲弄、辱罵(路22:63-65)、被鞭打(路23:20-23)、

被釘十字架(路23:33-35)、耶穌死(路23:44-47)
· 耶穌的寶血：寶血是
   1.贖價的根據(彼前1:18-19、弗1:7)
   2.赦罪的根基(約壹1:7-9)  
3.稱義的根基(羅5:8-9)
   4.平安的根基(西1:20)  

5.潔淨的根基(來9:22)

   6.我們親近神的憑據(弗2:13) 

7.基督徒交通的根基(林前10:16-17)

· 禱告與回應：1.領受救恩  2.背起十字架
金句：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，過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。
（弗1:7）
遲到代替受罰的故事
週五放學前，老師特別向全班叮嚀：下週一上課時不准遲到，每遲到一分鐘，就要接受打一下手心的處罰。宣佈時，眼睛一直瞪著那經常遲到、前科累累的小明。

 週一早上，上課鈴聲響後，全班都到齊，唯有小明的座位是空的。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，老師臉上的笑容藏得越來越深。終於，小明氣喘如牛地衝進教室，低著頭，上氣不接下氣。老師大聲說著：「小明！上星期五放學的時候，老師是怎麼規定的？「下星期一上課不准遲到。」「遲到怎麼辦？」「每遲到一分鐘，打手心一下。」「你遲到幾分鐘？」「十分鐘。」「伸出你的手來！」小明瑟縮地伸出了瘦弱的小手，發抖著。全班都摒住了呼吸。老師突然想到，「小明，你為什麼遲到？」小明說：「我今天早上本來起得特別早，起床以後，爸媽都已經上班工作去了。我到奶奶的房間，看到奶奶很不舒服的樣子，急忙到隔壁去找李伯伯幫忙，陪著奶奶去醫院急診。之後，我趕到學校已經遲到囉！」
老師問全班同學，要不要處罰小明，舉手表決。全班同學幾乎一致舉行贊成不要處罰小明。老師想了一想，說：「小明伸出你的手來！」鞭起鞭落，全班同學幾乎全嚇呆了。原來，鞭子沒有打在小明的手上，而是打在老師的手心上。「做錯事，就一定要處罰，但是不必是小明要受罰，別人也可以代替他受處罰。」老師說。

人犯罪，按上帝的公義，一定要受到懲罰。但是，上帝沒有要我們承受刑罰，而是那沒有罪的上帝，祂自己代替我們受了懲罰。「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棄生命，再沒有比這愛情更大的了。」上帝本質性地是不能受苦的，但為了愛人，耶穌基督降生為人，藉著可以受苦的肉軀，代人承受了人應受的懲罰。愛，迫使著上帝否定了祂完美的本性，自我貶抑，被打傷得不成人形，為的是重塑人在罪惡之後所扭曲的上帝形象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